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转让 

暂不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有关审批事项的通知 

 

国税函[2004]941 号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根据有利于加强税收管理和方便纳税人的原则，现将《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

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16 号）中列入下放管理层级的“上

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转让免征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审批项目”实施后，有

关政策和审批管理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经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决定或批准进行的国有（含国有控股）企业

改组改制而发生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转让行为，暂不征收证券（股票）交易

印花税。对不属于上述情况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转让行为，仍应征收证券（股

票）交易印花税。　 

 

  二、凡符合暂不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条件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

转让行为，由转让方或受让方按本通知附件《关于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转让暂

不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申报文件的规定》的要求，报上市公司挂牌交易

所所在地的国家税务局审批。　 

 

    三、上市公司挂牌交易所所在地的国家税务局按规定审批后，应按月将审批

文件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在办理上述审批过程中，遇有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应

及时向国家税务总局报告。　 

 

  四、国家税务总局将不定期对上市公司挂牌交易所所在地的国家税务局的审

批工作进行检查、督导。　 

 

  五、本规定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上市公司国有股

权无偿转让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24 号）

同时废止。 

 

  附件：关于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转让暂不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申

报文件的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 

 

二○○四年八月二日 

 

 

 



附件： 

 

关于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转让 

暂不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申报文件的规定 

 

对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转让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范围，需要明确暂不征

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的，须由转让方或受让方按下列要求向上市公司挂牌

交易所所在地的国家税务局提出申请报告，具体内容包括：　 

 

一、转让方名称、地址、隶属关系、经济性质。　 

 

二、受让方名称、地址、隶属关系、经济性质。　 

 

三、转让股权的股数和金额、转让形式、批准部门，以及申请暂不征收证券

（股票）交易印花税的理由。　 

 

四、申请报告应附下列证明文件和材料：　 

（一）国务院及其授权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关于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转

让的批准文件。　 

（二）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转让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受让方的章程。　 

（四）受让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五）向社会公布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转让事宜的预案公告复印件。 

 

 


